附件1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赴国（境）外大学课程学习计划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专业班级
	
	项目类型
	· 3+1，□2+2；□短期交流
	赴外学习
起止时间
	

	拟修读课程及课程对应情况表
	学生赴国（境）外                     大学拟修读课程
	拟替代我校所学专业培养方案中相同或相近课程或联合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

	
	课程名称（中英文名称对照）
	学时/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学时/学分
	备注

	
	
	
	
	
	
	

	
	
	
	
	
	
	

	
	
	
	
	
	
	

	
	
	
	
	
	
	

	
	
	
	
	
	
	

	
	
	
	
	
	
	

	
	返校后需补修我校所学专业同期相应的课程：

	拟修读课程主要内容
简介
	[bookmark: _GoBack]（可另附页）



	学院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校长办公室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学生申请国（境）外大学学习之前，应充分了解双方学校同期的课程设置，填写此表，报其所在学院审批；2.此表一式两份，学生所在学院、校长办公室各一份备案，并作为学生返校后进行课程认定的主要依据和参考；3.课程名称栏目不够可添加，表格内容不够可添加附页。

附件2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赴国（境）外大学学习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专业班级
	
	项目类型
	□3+1，□2+2；□短期交流
	赴外学习
起止时间
	

	对应课程认定栏目表
	学生在国（境）外                     大学所修读课程
	替代我校所学专业培养方案中相同或相近课程或联合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
或冲抵通识课程学分

	
	课程名称（中英文名称对照）
	学时
/学分
	成绩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必修/选修）
	学时
/学分
	认定结论
（替代/冲抵）
	认定人
签字

	
	
	
	
	
	
	
	
	

	
	
	
	
	
	
	
	
	

	
	
	
	
	
	
	
	
	

	
	
	
	
	
	
	
	
	

	
	
	
	
	
	
	
	
	

	
	
	
	
	
	
	
	
	

	
	需补修我校所学专业同期相应的课程：

	学院认定审核意见
	同意           同学在国（境）外                      大学学习期间修读的    门课程的成绩和学分。其中经认定可替代我校所学专业培养方案相应课程或联合培养方案规定课程的有        门课程，共计       学分，可冲抵我校选修课程的学分为         学分。需补修我校所学专业同期的    门课程，分别为：                                                                                    。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1. 学生一般应于返校后的次学期第3周前申请办理课程认定手续；2.学生持该表，并附在协议学校修读课程的学习成绩单、对应的中文翻译件和课程内容简介等相关资料，到所在学院进行课程认定；3.学习成绩单和对应的中文翻译件需对外合作处审验盖章；4.此表一式两份，学生所在学院和教务处各留存一份；5.课程名称栏目不够可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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